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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三题：有关中信泰富有限公司的事务的调查进展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０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十一月十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涂谨申议员的提问和财经

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答复： 
 

问题： 
 

  有关中信泰富有限公司（中信泰富）杠杆式外汇买卖事件及相关事务

的各项调查，至今已进行了两年。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 是否知悉，自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完成其调查

并把报告交予律政司后，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科如何跟进其对中信泰富进

行的纪律调查，让公众清楚得悉事件中有关披露股价敏感资料的做法有否

违反《上市规则》； 
 

（二） 警方的调查进展为何、遇到甚么困难，以及预计需时多久才可完

成调查；及 
 

（三） 鉴于在现有机制下，证监会要等待律政司的法律指引，才可决定

是否转介个案予财政司司长，以便考虑是否交予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进行

研讯，而律政司则要等候警方完成调查后才可决定是否提出刑事检控，并

向证监会提出法律指引，当中律政司或证监会有否等候时限，以及律政司

在考虑以刑事或民事案件的准则来处理个别市场失当行为个案时，会考虑

哪些因素，从而对足以严重影响市场的活动作出有效的回应？ 
 

答复： 
 

主席： 
 

  就涂谨申议员的提问，我们已谘询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

会）、香港联合交易所（联交所）、香港警务处（警方）及律政司的意见，

现回复如下： 
 

（一） 为减少调查工作的重迭，及避免影响证监会的跟进行动，联交所

在证监会展开查讯后，已暂停考虑中信泰富有限公司（中信泰富）是否有

可能违反《上市规则》。联交所只有在获得证监会或其它有关执法机构的

建议后，才会采取进一步行动。 



 

（二） 警方在调查过程中检取了数量庞大的文件和电脑证物。中信泰富

的法律代表在二○一○年四月向高等法院提出申请，声称部份证物受法律

专业保密权保护。经数度提堂后，案件已排期于二○一一年三月九日至十

一日进行聆讯。由于警方的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我们不适宜就案件作进

一步评论。 
 

（三） 律政司表示，在考虑提出刑事检控时，该司对所有个案均采用相

同的考虑因素，包括： 
 

  第一，否有足够证据支持提起法律程序；及 
 

  第二，如有的话，提出检控是否符合公众利益。 
 

  就第一点而言，有关个案需要有足够证据证明罪行的所有元素。纵使

有足够证据达致单有表面证据，这并不足以支持提出检控。律政司必须在

有合理机会达致定罪的情况下才会提出检控。 
 

  就第二点而言，在提出检控是否符合公众利益的问题上，律政司有多

个考虑因素，包括： 
 

＊ 个案的严重程度； 
 

＊ 个案的实际影响； 
 

＊ 法庭会认为有关行为的严重程度； 
 

＊ 提出检控的后果是否与个案的严重程度不相称；及 
 

＊ 法庭可能判处的刑罚。 
 

  律政司就所有个案作出检控决定前，都会衡量以上的因素。如结果显

示没有足够证据支持有合理机会达致定罪，律政司将不会提出检控。 
 

 



  就中信泰富的案件，证监会已向律政司提交就有关《证券及期货条例》

下事宜的报告。律政司将根据上述考虑为证监会提供法律指引。如果律政

司不提出刑事检控，证监会可考虑向财政司司长汇报有关事件，律政司民

事法律科会就财政司司长应否将个案转介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审裁处）

提供意见。有关程序的先后次序极为重要，因为《证券及期货条例》列明，

当某人因某行为接受审裁处席前进行的民事研讯，不论最终被审裁处裁定

有否从事市场失当行为，均不得根据第ＸＩＶ部内的刑事罪行因同一行为

对该人提出检控。 
 

  现时，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仍继续调查中信泰富事件。在完成调查后，

警方会将报告交予律政司考虑是否提出刑事检控。律政司表示在警方完成

调查前，现阶段不会向证监会提供法律指引。 

完 


